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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区实行“路口革命”，
非机动车左转“二次过街”
非机动车不能直接左转，要通过两次直行绿灯；10月1日起全面铺开，2021年逐步推广至各县区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胡云华

为进一步

改善城市道路

交通环境，减少

非机动车在路

口左转时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的可能性，我市交警支队于今年6

月在市区部分路口试行非机动车

左转“二次过街”。8月5日，牡丹

晚报全媒体记者从市交警支队了

解了该“路口革命”规则，并赶往

市区部分路口，对该规则现阶段

的推广情况进行了实际体验。

针 对非机动车左转“二次过

街”这一新规，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

人做了详细解释。

以市中山路与华英路交会处

为例，路口内部的 4个转角处分别

施划非机动车“二次过街”等待

区；在路口内、人行道外侧规划非

机动车行车区域；在斑马线上设

置隔离桩。保障机动车在转弯时

不会在非机动车等待区内部通

行，通俗地讲，就是通过隔离桩让

机动车“右拐时拐大弯”，不要借

道斑马线拐小弯。

非机动车将不能再直接进行

左转弯。以由北向东左转为例，方

案实施后，非机动车将不再直接由

北向东左转弯行驶，而需先由北向

南，行至对面路口的非机动车等待

区，再等待由西向东行驶的信号

灯；当由西向东的信号灯绿灯亮起

时，非机动车方可向东行驶。

根据菏泽城区路口渠化方

式，分为有交通导流岛、没有交通

导流岛但有机非隔离绿化带、没

有交通导流岛与机非隔离绿化带

三类进行管理。

第一类渠化路口，将导流岛

内设置为非机动车二次过街待行

区，需要直行的非机动车必须在

路口外非机动车道内等待，等直

行信号灯绿灯时，与待行区的非

机动车同时通过路口。

第二类渠化路口，在有机非隔

离设施的路段设置第一道停止线，

直行非机动车必须在第一道停止线

内等待，在路口不影响右转车通行

的空间内施划二次过街待行区，等

直行信号灯绿灯时，安全通过路口。

第三类渠化路口，充分利用

直行待行区和待行提示屏，并将

直行待行区停止线前提，压缩左

转非机动车的通行空间，人为造

成左转非机动车通行不畅，引导

非机动车驾驶人主动改变行驶轨

迹，进而达到非机动车二次过街

的目的。

菏泽交警提示市民：按照正

确的“二次过街”方法通过路口，

可能需要多等待一些时间，但换

来的是安全。

交警详解“二次过街”规则

8月 5日 17时许，在市中山路

和华英路交叉路口，非机动车左转

“二次过街”指示灯已经完成调整。

红绿灯多次变换后，牡丹晚

报全媒体记者发现，当绿色“自行

车”图案出现时，指示方向只有

“直行”，“左转向灯”仍为红色，机

动车和非机动车全部直行；当“左

转向灯”变为绿色后，仅机动车可

以左转。

开发区交警大队中华路中队

中队长丁发亮告诉牡丹晚报全媒

体记者：“指示灯设置了机动车信

号、非机动车信号。非机动车信

号图案就是一辆‘自行车’。当这

个非机动车信号图案变绿后，所

有车辆直行。非机动车的左转信

号就已经取消了。因为，以前非

机动车跟着机动车一起左转时，

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了解

到，在路口需要左转的非机动车，

需要先直行到马路对面，再在对

面等待区内自行向左调整非机动

车的方向，再次直行到马路对面。

正值下班高峰期，在驾驶非

机动车的市民于路口处等待通行

的时间段内，执勤交警上前发放

相关宣传页，讲解变换后的指示

灯规则和意义，并回答市民相关

询问。期间，有骑电动车的市民

主动从交警手中抽取宣传页、了

解规则。

在市八一路和人民路交叉路

口，非机动车左转“二次过街”信

号灯也已经完成调整。执勤交警

在各转向口等待区对驾驶非机动

车的市民进行引导。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注意

到，个别等在后方的市民，因不了

解新规则，在左转向灯变绿后，立

即开始催促前方市民左转，周围

等待通行的市民纷纷转头，向该

市民介绍：“这时候非机动车不能

左转，要先直行去对面。”

交警执勤介绍新规，市民主动相互告诫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从市交

警支队了解到，2020年 5月 4日 12
时 30分，武某驾驶车牌号码为鲁

R***0L的小型客车，行驶至市长

江路与西安路交叉口处，与郭某

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

故，致郭某某受伤，两车受损。

武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第

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

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

驶、文明驾驶。

郭某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

的第三十八条：车辆、行人应当按

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

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

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

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

原则下通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

条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

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

交警部门确定武某、郭某某分别

承担该事故的同等责任。

为减少该类事故、进一步改

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市交警支队

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契机，通过

学习借鉴济南市等地的工作经验，

并经过可行性、必要性论证后，于

今年 6月起，在市区部分路口试行

非机动车左转“二次过街”管理。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昨日从

交警部门了解到，在交叉路口左

转时，由于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混

行，左转通行机动车又存在视线

盲区，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极易发

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左转“一

次过街”的横穿方式，既危险又影

响机动车的通行效率。

因此，非机动车“二次过街”，

将减少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冲突，

既便于机动车快速通过路口，提

高机动车通行效率，又可以保障

非机动车行驶安全，降低非机动

车与机动车碰撞事故的发生率。

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张勇表

示：“目前，我们在主要路口已设置

了非机动车辆信号灯。如果不按

该信号灯行驶，造成事故，将严格

按规定处理。以前，我市就有行人

信号灯、路口自主控制调节灯等，

对行人的保护力度较强。现在，通

行以该信号灯指示优先。”

市交警支队牡丹区大队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我们已在市区

38个路口全面推开非机动车左转

‘二次过街’，拿出 3个路口进行试

点，主要进行劝导。我们发现，市

民素质较高，90%以上的已经知晓

‘二次过街’规则。下一步，即 10
月 1日之后，仍以劝导为主，具体

处罚规定尚未确定。我们相信，经

过工作人员在之后两个月的推广，

市民对‘二次过街’会更认可。”

市交警支队宣传科负责人提

示：“如不按该规定行驶，也可依

照其他相应的交通处罚条例进行

处罚。”

据悉，按照工作方案，该工作

整体分为 4个阶段进行，目前宣传

阶段与试点阶段均已完成，推广

阶段将持续到 9月底，届时该方案

将在市中华路、长江路、人民路、

丹阳路、八一路等主干道路口全

面实行。

10 月 1 日起，非机动车左转

“二次过街”进入全面铺开阶段，

范围将延伸至长城路（含）以南、

长江路（含）以北、广州路（含）以

西、昆明路（含）以东，并在 2021年

逐步推广至我市各县区，直至在

全市范围内实行。

非机动车与机动车路口同时左转，事故频发

在市中山路在市中山路、、华英路交叉路口华英路交叉路口，，执勤执勤

交警向骑电动车的市民介绍新规交警向骑电动车的市民介绍新规

市中山路市中山路、、华英路交叉路口华英路交叉路口，，信号灯以信号灯以““自行车自行车””图案提示非机动车驾驶人图案提示非机动车驾驶人：：绿灯亮了可以直行绿灯亮了可以直行


